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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对生态保护的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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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  要】环境伦理学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哲学回应，其理论建构根植于多元的哲学基础。本文

通过梳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重构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突破、过程哲学的生态意蕴及中国传统

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四大哲学维度，剖析各理论流派的核心观点与内在逻辑。在此基础上，从伦理认

知革新、实践路径优化、制度建设支撑三个层面，探讨环境伦理学对生态保护的现实启示，提出应整

合多元哲学资源，构建“认知－实践－制度”三位一体的生态保护体系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

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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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文明以来，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引发了全球性生态危机，资源枯竭、生物多样性减少、环

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在此背景下，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，它突破传统伦理学仅

关注人际关系的局限，将道德关怀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试图为生态保护提供伦理依据。环境伦理

学的理论活力源于其深厚的哲学基础，不同哲学流派从价值论、本体论、认识论等角度出发，形成了

各具特色的环境伦理思想。深入剖析这些哲学基础，不仅能厘清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脉络，更能为生态

保护实践提供根本性的思想指引。

当前，学界对环境伦理学哲学基础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，既有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

心主义的辨析，也有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挖掘，以及过程哲学等新兴理论的探索 [1]。但现有研究多

侧重于单一哲学流派的解读，缺乏对多元基础的系统整合，且理论与实践的衔接不够紧密。本文立足

已有研究成果，整合人类中心主义、非人类中心主义、过程哲学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四大哲学资源，系

统阐释其核心内涵，并结合生态保护的现实需求，提出针对性的实践启示，以期推动环境伦理学理论

的深化与实践的落地。

一、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

（一）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重构

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伦理学的核心立场，也是环境伦理学形成初期的主要批判对象。传统人类中

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，认为只有人类具有内在价值，自然万物仅具有工具价值，人类对自然的

行为只需以人类利益为评判标准 [1]。这种观点在工业文明进程中被推向极致，成为生态危机的重要思

想根源。詹献斌指出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谬误在于将人类利益绝对化，忽视了自然的系统性与

整体性，其“物种歧视”本质与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具有同构性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。

面对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，人类中心主义并未被彻底否定，而是经历了反思与重构。弱人类中心

主义应运而生，它承认人类的主体地位，但强调人类利益的合理性与限制性，主张在满足人类基本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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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前提下，兼顾自然生态的平衡与稳定。与强人类中心主义不同，弱人类中心主义不再将自然视为

纯粹的工具，而是承认自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，认为保护自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人类的

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。詹献斌强调，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，其能动性体现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能够对

自身行为进行自觉调控，在改造与补偿的双重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[1]。这种重构后的人类

中心主义，既保留了人类的主体责任，又避免了传统观点的极端化倾向，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务实的

哲学起点。

（二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突破

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的核心理论流派，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局限，将道德关怀

的范围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，为环境伦理学奠定了多元价值论基础。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包含生物中

心主义、生态中心主义等分支，虽具体观点存在差异，但均主张自然存在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

值，人类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[2]。

生物中心主义以泰勒的“尊重自然”理论为代表，认为一切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，它们作

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拥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。泰勒指出，环境伦理学的核心是承认非人

类生命体的内在价值，这种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需求与评价，而是源于生命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需求。生

物中心主义强调生命的平等性，主张人类应将其他生命体视为“目的本身”而非手段，这种观点彻底

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定位，将道德义务的范围从人类扩展至所有生命存在物。

生态中心主义则进一步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，以利奥波德的“大地伦理”为理

论核心。利奥波德认为，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其完整性、稳定性与美丽是判断人类行为正当

性的根本标准。他主张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的“普通一员和公民”，而非征服者，人类的行为应维护

生物共同体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[10]。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，他

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，还具有系统价值，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高于个体生命的价

值。罗尔斯顿提出“事实→价值→义务”的推论逻辑，认为人类通过对自然生态事实的认知，能够发

现自然的客观价值，进而衍生出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 [9]。这种从生态整体出发的价值论，为生态保护

提供了更具系统性的伦理依据。

（三）过程哲学的生态意蕴

过程哲学以怀特海的有机论为核心，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独特的本体论基础。怀特海反对传统机

械论将自然视为孤立、静止的实体集合，主张自然是一个动态的、相互关联的有机过程，一切存在物

都是“现实事态”相互作用的结果。过程哲学强调“构成性相互依存”，认为个体与整体、人类与自

然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，任何存在物的价值都只能在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中得以体现 [10]。

过程哲学认为，每一现实事态都具有内在价值，同时也对整体生态系统具有贡献价值，这种价值

论既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，也克服了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忽视。过程哲学强调自

然的创造性与流动性，认为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动态的、发展的，而非静止的、封闭的，这种观点为生

态保护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，既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，又承认人类在自然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。

（四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

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，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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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黎、李培超等学者的研究表明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“天人合一”“道法自然”等理念，与现代环境

伦理学的核心观点具有高度契合性 [3]。儒家主张“仁者爱人”的伦理观，并将其延伸至自然万物，提

出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，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关联性 [4]。在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困境中，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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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霞从康德自然哲学出发，为人类保护自然的义务提供了理性依据，避免将自然价值绝对化或工具化
[7]；朱平则强调环境伦理学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塑，主张通过限度生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[6]。道

家的“道法自然”则主张人类应顺应自然规律，反对对自然的过度干预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核心是“整体论”与“和谐论”，它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，认为人

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滋养，自然的繁荣也离不开人类的呵护。与西方环境伦理学相比，中国

传统生态智慧更注重实践层面的“中庸之道”，强调在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之间寻求平衡，既反对无

所作为的自然崇拜，也反对无度索取的人类中心主义。李培超指出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，并

非简单的复古，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，将传统思想中的哲学精华转化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

伦理原则与实践方法，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支撑 [4]。

二、环境伦理学对生态保护的启示

（一）伦理认知的革新：扩展道德关怀与树立整体意识

环境伦理学的多元哲学基础，首先为生态保护提供了伦理认知的革新路径。传统生态保护往往局

限于功利性的资源利用与污染治理，而环境伦理学则推动人们从伦理层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从道德关怀的范围来看，非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，将道德义务延伸至非人类

生命体与生态系统。这种认知革新要求我们在生态保护中不仅要考虑人类的利益，还要尊重其他生命

体的生存权利，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。例如，在物种保护中，不仅要关注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，也要

保护那些看似“无用”但对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，这正是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实践体

现。同时，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强调的整体意识，要求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，认

识到局部生态问题与整体生态平衡的关联性，避免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片面保护模式 [8]。

从价值判断的标准来看，环境伦理学推动了从“人类利益唯一”到“多元价值并重”的转变。弱

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融合，使得生态保护的价值判断既兼顾人类的长远利益，又承认自

然的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。这种多元价值判断标准，要求我们在生态保护中综合考量经济价值、生态

价值、伦理价值，避免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发展模式，实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。

（二）实践路径的优化：坚持适度利用与强化主动补偿

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为生态保护实践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指引，核心在于坚持“适度利用”与“主

动补偿”的辩证统一。詹献斌指出，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，改造自然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，但这

种改造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，避免过度干预。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“适度利用”，要求人类

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，节制过度消费的欲望，减少对自然的无度索取。

同时，环境伦理学强调人类对自然的“主动补偿”义务。詹献斌认为，人类改造自然所造成的生

态破坏，必须通过有意识的补偿行为加以修复，这种“改造与补偿”的双重过程是人类与自然协调发

展的关键。生态中心主义与过程哲学的整体观，进一步要求补偿行为不仅要针对局部的生态破坏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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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 [10]。例如，在生态修复工程中，应注重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自我调

节能力，而非单纯的物种移植或植被恢复；在区域发展中，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，让生态保护者获得

合理的经济回报，实现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。

此外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的“知行合一”理念，要求将环境伦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。这

意味着生态保护不仅是政府与企业的责任，更是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 [11]。通过培育生态公民意识，引

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如垃圾分类、低碳出行、节约资源等，形成“人人参与、人人有责”的生

态保护氛围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实践品格的具体体现。

（三）制度建设的支撑：完善环境正义与强化生态教育

环境伦理学对生态保护的启示，最终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得以固化与落实。环境正义作为环境伦理

学的重要范畴，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核心原则。环境正义包括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，代内正义要求不同

地区、不同群体在环境资源的分配与环境责任的承担上享有平等权利，代际正义则要求当代人的发展

不能损害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。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，既要关注国内不同区域、城乡

之间的环境公平，通过完善生态补偿制度、环境监管制度，保障欠发达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生态权益；

也要关注全球环境正义，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[11]。

生态教育是环境伦理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它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思想基础与人才支撑。周国文

等学者强调，生态教育应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，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，都应融入环境伦理思想，培

养学生的生态思维与道德素养。通过生态教育，不仅要传授生态科学知识，更要培育学生的生态道德

情感，让尊重自然、保护自然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。同时，应加强社会生态教育，通过媒体宣传、公

益活动等形式，普及环境伦理知识，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

氛围。

此外，环境伦理学推动了环境制度从“被动治理”向“主动预防”的转变。传统环境制度多侧重

于污染后的治理与惩罚，而环境伦理学强调的“预防原则”，要求建立前瞻性的环境风险评估机制与

生态保护制度。例如，在产业政策制定中，应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前置条件，禁止高污染、高能耗项

目的盲目上马；在科技发展中，应建立科技伦理审查机制，防范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，确保科

技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。

三、结论

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具有多元性与包容性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重构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

论突破、过程哲学的生态意蕴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，共同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大厦。这

些哲学基础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，为生态保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。

环境伦理学对生态保护的启示，体现在伦理认知、实践路径与制度建设三个层面：伦理认知的革

新要求扩展道德关怀范围、树立整体意识与多元价值观念；实践路径的优化要求坚持适度利用与主动

补偿的辩证统一，将环境伦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；制度建设的支撑要求完善环境正义制

度、强化生态教育，为生态保护提供长效保障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，我们应整合多元哲

学资源，避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体系，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

谐共生，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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